
【项目公示】宁乡市蓝月谷·裕源国际山庄 C5 栋-C8
栋项目水土保持自验收情况公示

根据水土保持法律、法规和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（水保〔2019〕

160 号）》的有关规定，本项目自查验收会议于 2020 年 1月在

宁乡市蓝月谷·裕源国际山庄 C5 栋-C8 栋项目现场召开，参加

单位包括建设单位（湖南德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）、方案编制

单位（湖南常麓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）、主体设计单位（湖南

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监理单位（珠海品成建设有限公司）、

施工单位（湖南广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）等成员。会议前对项目

各项设施进行了现场勘察；会议中对各项措施布设合理性及统计

实际工程量与水保报告进行对比讨论，经讨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

量均满足水土保持要求。各项措施布设和你，未发现水土流失事

件，未对周边市政道路及第三人产生影响，对工程运行及管理无

影响。后续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，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。

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


